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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貿易差額調整
§ 

 

劉遵義  陳錫康  熊豔豔1 

 

2017 年 3 月 

 

摘要：中國與美國的官方統計數據在商品以及商品和服務的中美貿易收支差額方面存

在巨大差異。這些差異源於幾個因素。首先，貨物的出口是以船上交貨價格（離岸價

格）還是船邊交貨價格為基礎以及進口以成本、保險費加運費為基礎的慣例意味著進

口國測算的進口貨物的價格總是高於出口國的測算。其次，根據中國官方統計數據，

中國出口至美國的貨物只包括直接出口至美國的貨物，並不包括經過香港轉口至美國

的貨物；而根據美國的官方統計數據，因為美國在進口方面採用原產地規則，美國由

中國進口的貨物包括經過香港轉口至美國的貨物。再次，同樣地，根據美國官方統計

數據，美國出口至中國的貨物不包括經過香港轉口至中國的貨物。第四，中美之間日

益重要的服務貿易也通常不計入貿易額中。最後，出口所帶來的真正收益是它產生的

附加值 (GDP)，而非總值（和就業）。因此，對相對收益更恰當的衡量方法是按增值

額計算的貿易差額。在本文中，我們試圖以這些因素的影響來調整中國和美國的官方

數據。在進行了所有這些調整後，中國的貿易順差仍然存在，但從最初的根據美國的

商品貿易數據估算的 3,674 億美元大幅降低到根據美國和中國在 2015 年互相的出口商

品和服務的附加值估算的 1,327 億美元。 

  

                                                      
§ © 2017 香港中文大學劉佐德全球經濟及金融研究所 
1 劉遵義是香港中文大學藍饒富暨藍凱麗經濟學講座教授，陳錫康是中國科學院數學與系統科學研究院

教授，熊豔豔是東南大學經濟學副教授。本研究得到中美交流基金會和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的資助 
(批准號： 71473244)。本文僅代表作者個人意見，並不代表本所的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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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中國與美國的官方統計數據在商品以及商品和服務的中美貿易收支差額方面存在

巨大差異。這些差異源於幾個因素。首先，貨物的出口是以船上交貨價格（離岸價

格）還是船邊交貨價格為基礎以及進口以成本、保險費加運費為基礎的慣例意味著進

口國測算的進口貨物的價格總是高於出口國的測算。因此，根據中國官方統計方法測

算的中國出口至美國的貨物總是少於根據美國官方統計方法測算的由中國進口至美國

的貨物，大約少了 10%，即 CIF/FOB 因子。 其次，根據中國官方統計數據，中國出口

至美國的貨物只包括直接出口至美國的貨物，並不包括經過香港轉口至美國的貨物；

而根據美國的官方統計數據，因為美國在進口方面採用原產地規則，美國由中國進口

的貨物包括經過香港轉口至美國的貨物。再次，同樣地，根據美國官方統計數據，美

國出口至中國的貨物不包括經過香港轉口至中國的貨物。第四，中美之間日益重要的

服務貿易也通常不計入貿易額中。但是，只有美國公佈了兩國之間的服務貿易數據，

該數據顯示了美國在服務方面有持續和重大的貿易順差。在下文中，我們試圖以這四

項因素的影響來調整中國和美國的官方數據，並且對中美貿易差額做相應的估算。 

 

最後，即使是根據各國出口商品和服務的總價值所作出的最準確的貿易差額測算

也不是衡量各國從雙邊貿易得到的相對收益的一個可靠指標。出口所帶來的真正收益

是它產生的附加值 (GDP)，而非總值（和就業）。因此，對相對收益更恰當的衡量方

法是按增值額計算的貿易差額。在此文中，我們也會展示對由各國向對方國家的出口

而產生的國內附加值（相當於國內生產總值） 的估算。該估算是根據陳錫康教授及其

中國科學院的同事所做的一個全面的研究所得到的增值係數。就附加值而言，中美貿

易差額被進一步降低，因為中國出口的國內附加值明顯少於美國出口到中國的國內附

加值。但是，即便在做了所有這些調整後，中美貿易差額仍舊是一個利於中國的大

額。  

 

在表 1 中，我們展示了中國和美國的官方貿易統計數據，雙邊貿易是以原始的 10

億美元形式表現，包括從 1989 年到 2015 年的各自隱含的雙邊貿易差額。表 1 顯示中

美官方數據仍然存在較大的差異。2015 年，中國官方數據顯示中國至美國的出口（按

離岸價格計）是 4,092 億美元，相比之下，美國官方數字（按成本、保險費加運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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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是 4,841 億美元。同樣，中國官方數據顯示由美國的進口（以成本、保險費加運

費計）是 1,478 億美元，相較之下，美國的官方數字（以離岸價格計）是 1,167 億美

元。由此產生的貿易差額，按中國官方數據是 2,614 億美元，而按美國官方數據則是

3,674 億美元，有巨大差異。幸好，隨著時間推移，貿易數據的差異似乎有縮小的趨

勢。例如，中國出口至美國的差異已經從 1989 年的 63% 下降至 2015 年的 15%；中國

從美國進口的差異從 36%下降至 27%；而中美貿易差額的差異已經從 1995 年 75% 的

高位下降至 2015 年的 29%。我們的目標是試圖調和中美貿易的官方估算，並且通過調

整概念和定義上的差別以縮小對雙邊貿易差額的估算差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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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官方中美貿易差額，只包含商品（單位：十億美元） 
年份 官方中國對

美國的出口 
官方美國對中

國的進口 
官方中國從

美國的進口 
官方美國對

中國的出口 
官方中美貿

易差額 
官方中美貿

易差額 
 FOB 海關統計

(CIF) 
CIF FAS FOB-CIF 海關統計-

FAS 
 （中國官方

數據） 
（美國官方數

據） 
（中國官方

數據） 
（美國官方

數據） 
（中國官方

數據） 
（美國官方

數據） 
1989 4.4 12.0 7.9 5.8 -3.5 6.2 
1990 5.2 15.2 6.6 4.8 -1.4 10.4 
1991 6.2 19.0 8.0 6.3 -1.8 12.7 
1992 8.6 25.7 8.9 7.5 -0.3 18.2 
1993 17.0 31.5 10.7 8.8 6.3 22.7 
1994 21.5 38.8 14.0 9.3 7.5 29.5 
1995 24.7 45.6 16.1 11.7 8.6 33.9 
1996 26.7 51.5 16.2 12.0 10.5 39.5 
1997 32.7 62.6 16.3 12.8 16.4 49.8 
1998 37.9 71.2 16.9 14.3 21.1 56.9 
1999 41.9 81.9 19.5 13.2 22.5 68.7 
2000 52.1 100.2 22.4 16.4 29.7 83.9 
2001 54.3 102.6 26.2 19.4 28.1 83.2 
2002 69.9 125.5 27.2 22.3 42.7 103.2 
2003 92.5 153.0 33.9 28.6 58.6 124.3 
2004 124.9 197.5 44.7 34.8 80.3 162.6 
2005 162.9 244.7 48.6 41.9 114.3 202.8 
2006 203.4 289.2 59.2 54.8 144.2 234.4 
2007 232.7 323.0 69.4 64.3 163.3 258.7 
2008 252.4 339.6 81.4 71.3 171.0 268.2 
2009 220.8 297.9 77.5 70.6 143.3 227.2 
2010 283.3 366.1 102.1 93.1 181.2 273.1 
2011 324.5 400.6 122.1 105.4 202.3 295.2 
2012 351.8 426.8 132.9 111.9 218.9 314.9 
2013 368.4 441.6 152.3 122.9 216.1 318.8 
2014 396.1 469.7 159.1 124.7 237.0 345.0 
2015 409.2 484.1 147.8 116.7 261.4 367.4 

       
數據來源：       
中國官方數據       
1997 年和之前：Fung、Lau 和 Xiong (2006) 
1998 年和之後：中國國家統計局網上數據庫 
http://data.stats.gov.cn/easyquery.htm?cn=C00 
美國官方數據 
1998 年和之前：Fung、Lau 和 Xiong (2006) 
1999 年和之後：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 
表 2.2. 按地區和國家劃分的美國商品國際貿易，經季節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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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於出口數據測算的中美貿易差額 

 

首先，我們只依據各國的出口數據來重新測算中美貿易差額。這樣可以避免因在

測算出口（以離岸價格）和進口（以成本、保險費加運費）時採用不同慣例所引起的

偏差。這樣的調整是很必要的，因為可以將一國的出口數據與其貿易夥伴國的進口數

據進行調和。若不作這樣的調整，全世界各國的總出口額將永遠小於各國的總進口

額，這是不可能的。而且，因為出口國通常不會提供保險和貨運服務, 如果將這些成本

歸入出口額的話會引起誤導。表 2 呈現了基於中國和美國的出口貨物的官方數據所得

出的結果。表 2 顯示若只根據兩國的出口數據進行測算的話，中美的貿易差額會高於

中國的官方數據，而會低於美國的官方數據。例如，在 2015 年，基於出口數據測算的

中美貿易差額是 2,913 億美元，該數據介於中國官方數據的 2,614 億美元和美國官方數

據的 3,674 億美元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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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中美貿易差額，只包含商品（單位：十億美元），FOB 計價 
年份 官方中國對美國的

出口 
官方美國對中國的

出口 
官方美國對中國的

出口，以 FOB 調

整計價 

中美貿易差額，以

兩國出口數據為基

礎 (FOB) 
 FOB  FAS FOB FOB 
 （中國官方數據） （美國官方數據）   

1989 4.4 5.8 5.9 -1.5 
1990 5.2 4.8 4.8 0.4 
1991 6.2 6.3 6.4 -0.2 
1992 8.6 7.5 7.5 1.1 
1993 17.0 8.8 8.9 8.1 
1994 21.5 9.3 9.4 12.1 
1995 24.7 11.7 11.8 12.9 
1996 26.7 12.0 12.1 14.6 
1997 32.7 12.8 12.9 19.8 
1998 37.9 14.3 14.4 23.5 
1999 41.9 13.2 13.3 28.6 
2000 52.1 16.4 16.5 35.6 
2001 54.3 19.4 19.6 34.7 
2002 69.9 22.3 22.5 47.4 
2003 92.5 28.6 28.9 63.5 
2004 124.9 34.8 35.2 89.8 
2005 162.9 41.9 42.3 120.6 
2006 203.4 54.8 55.4 148.1 
2007 232.7 64.3 65.0 167.7 
2008 252.4 71.3 72.1 180.3 
2009 220.8 70.6 71.3 149.5 
2010 283.3 93.1 94.0 189.3 
2011 324.5 105.4 106.5 218.0 
2012 351.8 111.9 113.0 238.8 
2013 368.4 122.9 124.1 244.3 
2014 396.1 124.7 125.9 270.1 
2015 409.2 116.7 117.9 291.3 

     
注：從 FAS 到 FOB 計價基礎的轉換中乘以了因子 1.01。 

 
 
 
 
 
 
 
 
 
 
 
 
 
 
 
 
 
 
 
 
 



7 
 

3. 對經過香港轉口的調整 

 

接下來，我們對經香港轉口的中美雙邊貿易數據進行調整。表 3 展示了經過香港

的轉口官方數據。基於CIF/FOB為 1.1 的通常假定，中國轉口美國的數據被進一步調整

以符合中國離岸統計數值。我們也把美國對中國經香港的轉口貿易進行類似調整2。一

般認為，對途經香港的轉口的加價調整是不必要的，因為大部分由中國經香港轉口至

美國的加價實際上已在大陸賺取，但卻出於稅務目的被記錄為香港所得。實際上，中

國商品經過香港轉口至美國所申報的價值更準確地反映中國出口的真實價值。同樣，

對美國經香港轉口到中國的商品的加價（或減價）可能是出於外匯管制或規避關稅的

目的。從表 1 和表 3 的比較顯示，近年來經過香港的轉口已經大幅減少。中國經香港

轉口到美國占對美國直接出口的比例，已經從最高峰的 1991 年的 196% 減至 2015 年

的 8%。同樣，美國經香港轉口到中國占直接出口的比例，也從最高峰的 1996 年的

44% 下降到 2015 年的 7%。因此，在任何情況下，對加價的調整都不會有太大的差

別。 

 

表 4 中，中國和美國的官方出口數據都已經加上了轉口貿易，以便按離岸價格得

出中國和美國的相互出口總額。對經過香港的轉口作出調整後，中美貿易差額的測算

由 2,913 億美元增加至 3,174 億美元。 

 

 

 

 

 

 

 

 

 

                                                      
2對 CIF/FOB 因子的一個可能的替代測算方法是，根據香港的數據測算的中國進口到香港的商品總值與

根據中國數據測算的中國出口到香港的商品總值的比率。同樣地，為了調整美國經香港到大陸的轉口，

對 CIF/FOB 因子的一個可能的替代測算方法是，根據香港的數據測算的美國進口到香港的總值與根據

美國數據測算的美國出口到香港的總值的比率。可惜，在某些年份，這些比率大到令人難以置信, 因此

實際上無法被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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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經香港轉口的官方數據，只包含商品（單位：十億美元） 
年份 原產中國大陸並經

香港轉口到美國的

出口 

原產中國大陸並經

香港轉口到美國的

出口 

原產美國並經香港

轉口到中國大陸的

出口 

原產美國並經香港

轉口到中國大陸的

出口 
 FOB，香港 FOB，中國大陸 FOB，香港 FOB，美國 
 （香港官方數據）  （香港官方數據）  

1989 8.5 7.7 1.3 1.2 
1990 10.5 9.5 1.3 1.2 
1991 13.4 12.2 1.7 1.6 
1992 18.1 16.4 2.3 2.1 
1993 21.8 19.8 3.2 2.9 
1994 25.3 23.0 3.7 3.4 
1995 27.6 25.1 5.0 4.5 
1996 29.2 26.6 5.9 5.3 
1997 31.3 28.4 6.0 5.4 
1998 30.9 28.1 5.3 4.8 
1999 32.0 29.1 5.4 4.9 
2000 36.4 33.1 6.1 5.6 
2001 33.3 30.2 6.5 5.9 
2002 34.3 31.2 6.2 5.6 
2003 33.4 30.4 6.2 5.7 
2004 35.5 32.3 5.8 5.3 
2005 38.3 34.8 6.0 5.5 
2006 40.1 36.5 6.5 5.9 
2007 40.3 36.6 6.9 6.3 
2008 39.7 36.1 8.1 7.4 
2009 32.7 29.7 7.1 6.5 
2010 37.7 34.2 8.6 7.8 
2011 37.0 33.7 9.3 8.5 
2012 38.3 34.8 9.5 8.6 
2013 36.9 33.6 10.9 9.9 
2014 37.7 34.3 11.4 10.3 
2015 38.0 34.6 9.3 8.5 

     
數據來源：     
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統計署 
注：     
香港的 FOB 值經過 1.1 的因子調整後轉換為中國和美國的 FOB 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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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中美貿易差額，只包含商品，以出口數據為基礎，FOB，經香港轉口調整（單位：十億美元） 
年份 官方中國對

美國的出口 
經香港轉口

的美國對中

國的進口 

本文估計：

中國對美國

的出口 

美國對中國

的出口 
經香港轉口

的中國大陸

對美國的進

口 

本文估計：

美國對中國

大陸的出口 

本文估計： 
中美貿易差額 

 FOB FOB, 中 國

大陸 
FOB, 經 香

港轉口調整 
FOB FOB, 美國 FOB, 經 香

港轉口調整 
FOB, 經香港轉

口調整 
 （中國官方

數據） 
 （中國 

數據） 
（美國 
數據） 

 （美國 
數據） 

以出口數據為

基礎 
1989 4.4 7.7 12.1 5.9 1.2 7.1 5.0 
1990 5.2 9.5 14.7 4.8 1.2 6.0 8.7 
1991 6.2 12.2 18.4 6.4 1.6 7.9 10.4 
1992 8.6 16.4 25.0 7.5 2.1 9.7 15.4 
1993 17.0 19.8 36.8 8.9 2.9 11.8 25.0 
1994 21.5 23.0 44.5 9.4 3.4 12.8 31.8 
1995 24.7 25.1 49.8 11.8 4.5 16.3 33.4 
1996 26.7 26.6 53.3 12.1 5.3 17.5 35.8 
1997 32.7 28.4 61.1 12.9 5.4 18.4 42.8 
1998 37.9 28.1 66.0 14.4 4.8 19.3 46.8 
1999 41.9 29.1 71.0 13.3 4.9 18.2 52.8 
2000 52.1 33.1 85.2 16.5 5.6 22.1 63.1 
2001 54.3 30.2 84.5 19.6 5.9 25.5 59.0 
2002 69.9 31.2 101.1 22.5 5.6 28.2 73.0 
2003 92.5 30.4 122.8 28.9 5.7 34.6 88.2 
2004 124.9 32.3 157.2 35.2 5.3 40.4 116.8 
2005 162.9 34.8 197.7 42.3 5.5 47.8 149.9 
2006 203.4 36.5 239.9 55.4 5.9 61.3 178.6 
2007 232.7 36.6 269.3 65.0 6.3 71.2 198.1 
2008 252.4 36.1 288.5 72.1 7.4 79.4 209.1 
2009 220.8 29.7 250.5 71.3 6.5 77.8 172.7 
2010 283.3 34.2 317.5 94.0 7.8 101.8 215.7 
2011 324.5 33.7 358.1 106.5 8.5 115.0 243.1 
2012 351.8 34.8 386.6 113.0 8.6 121.6 265.0 
2013 368.4 33.6 402.0 124.1 9.9 134.0 268.0 
2014 396.1 34.3 430.4 125.9 10.3 136.3 294.1 
2015 409.2 34.6 443.8 117.9 8.5 126.3 317.4 

        
數據來源：表 2 和 3 
注：由於四捨五入，總值可能與各數值相加數不符。 

 

表 5 中，我們試圖將中國至美國總出口的估算，包括經香港的轉口，轉換為以成

本、保險費加運費計算 (CIF)，並與美國官方的來自中國的進口的數據予以整合。從表

中可以看出，對轉口的調整極大地降低了中美官方數據的差異（比較第 8 和第 9

列）。尤其是，2011 至 2015 年這 5 年間，差異已經小於 2%。至於我們用以成本、保

險費加運費得到的調整後的測算值與美國官方數據之間仍然存在的差異，我們認為是

因為中國至美國的出口可能經過香港以外的其他第三國或地區的轉口，而且也可能是

美國進口商為了規避關稅而低報進口貨物價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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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中國對美國出口的估計值 (CIF) 與美國官方進口數據的整合 (CIF) 
年份 中國對美國的出口 經香港轉口的美國對中國

的進口 
本文估計：

中國對美國

的總出口，

CIF 

美國官方數

據：美國對

中國的進口 

中國官方

數據 
(CIF) 和
美國官方

數據的百

分比差異 

本文估計

與美國官

方數據的

百分比差

異 

 FOB CIF，美國 CIF，香港 CIF，美國 CIF，美國 CIF，美國   
 （中國 

數據） 
（中國 
數據） 

      

1989 4.4 4.8 8.5 9.3 14.1 12.0 59.7 -17.9 
1990 5.2 5.7 10.5 11.5 17.3 15.2 62.4 -13.5 
1991 6.2 6.8 13.4 14.7 21.5 19.0 64.1 -13.3 
1992 8.6 9.5 18.1 19.9 29.4 25.7 63.2 -14.2 
1993 17.0 18.7 21.8 23.9 42.6 31.5 40.6 -35.4 
1994 21.5 23.7 25.3 27.9 51.5 38.8 39.0 -32.8 
1995 24.7 27.2 27.6 30.4 57.5 45.6 40.4 -26.2 
1996 26.7 29.4 29.2 32.1 61.5 51.5 43.0 -19.5 
1997 32.7 36.0 31.3 34.4 70.4 62.6 42.5 -12.5 
1998 37.9 41.7 30.9 34.0 75.7 71.2 41.4 -6.4 
1999 41.9 46.1 32.0 35.2 81.3 81.9 43.7 0.7 
2000 52.1 57.3 36.4 40.1 97.4 100.2 42.8 2.8 
2001 54.3 59.7 33.3 36.6 96.3 102.6 41.8 6.1 
2002 69.9 76.9 34.3 37.7 114.7 125.5 38.7 8.6 
2003 92.5 101.7 33.4 36.7 138.5 153.0 33.5 9.5 
2004 124.9 137.4 35.5 39.1 176.5 197.5 30.4 10.6 
2005 162.9 179.2 38.3 42.1 221.3 244.7 26.8 9.6 
2006 203.4 223.8 40.1 44.1 267.9 289.2 22.6 7.4 
2007 232.7 255.9 40.3 44.3 300.3 323.0 20.8 7.0 
2008 252.4 277.6 39.7 43.7 321.3 339.6 18.2 5.4 
2009 220.8 242.9 32.7 36.0 278.8 297.9 18.5 6.4 
2010 283.3 311.6 37.7 41.4 353.0 366.1 14.9 3.6 
2011 324.5 356.9 37.0 40.8 397.7 400.6 10.9 0.7 
2012 351.8 387.0 38.3 42.1 429.1 426.8 9.3 -0.5 
2013 368.4 405.2 36.9 40.6 445.9 441.6 8.2 -1.0 
2014 396.1 435.7 37.7 41.5 477.2 469.7 7.2 -1.6 
2015 409.2 450.1 38.0 41.8 492.0 484.1 7.0 -1.6 

          
數據來源：表 1、3 和 4 
注：FOB 值經過 1.1 的因子調整後轉換為 CIF 值。 

 

表 6 中，在對美國經香港轉口到中國作出調整後，我們試圖將美國對中國的總出

口值的估算結果（以離岸價格計）與中國的官方進口數據（以成本、保險費加運費

計）進行整合。表 6 顯示了一些很有趣的結果。根據美國的官方數據，從 1989 年至

2015 年，除了個別年份，如 2006、2007、2009 以及 2010，在轉換為以成本、保險費

加運費為計算方法後，美國至中國的出口額幾乎總是少於中國來自美國的進口額的官

方數據（見第 8 列）。此結果表示，中國關於美國進口的官方數據可能包括了經香港

的轉口。從 1990 年到 2012 年，以成本、保險費加運費方法計算的話，一旦把經香港

的轉口額加入美國的出口額以達到我們對中國來自美國的總進口的估算（見第 7

列），結果就遠遠大於歷年來中國的官方數據（見第 8 列）。但是，從 2013 年到

2015 年，根據中國的官方數據，即使差距不大，來自美國的進口額也仍然較高，大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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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至於我們的測算值與中國官方數據之間仍然存在的差異，我們認為是因為美國的

出口可能是經過香港以外的其他第三國或地區的轉口，而且也可能是中國進口商為了

規避資本管制及稅務原因而高報進口貨物價格3。  

 

表 6：美國對中國出口的估計值 (CIF) 與中國官方進口數據的整合 (CIF) 
年份 美國對中國的出口 經香港轉口的中國大陸對美國

的進口 
本文估

計：中國

對美國的

進口，

CIF 

中國官方

數據：中

國對美國

的進口 

美國官方

數據 
(CIF) 和
中國官方

數據的百

分比差異 

本文估計

與中國官

方數據的

百分比差

異 

 FOB CIF， 
中國大陸 

FOB，
美國 

CIF， 
香港 

CIF， 
中國大陸 

CIF， 
中國大陸 

CIF， 
中國大陸 

  

 （美國 
數據） 

（美國 
數據） 

       

1989 5.9 6.4 1.2 1.3 1.4 7.9 7.9 18.43 0.11 
1990 4.8 5.3 1.2 1.3 1.5 6.8 6.6 19.20 -2.80 
1991 6.4 7.0 1.6 1.7 1.9 8.9 8.0 12.51 -11.03 
1992 7.5 8.3 2.1 2.3 2.6 10.9 8.9 6.75 -22.28 
1993 8.9 9.8 2.9 3.2 3.5 13.3 10.7 8.63 -24.06 
1994 9.4 10.3 3.4 3.7 4.1 14.4 14.0 26.20 -2.94 
1995 11.8 13.0 4.5 5.0 5.5 18.5 16.1 19.26 -14.78 
1996 12.1 13.3 5.3 5.9 6.5 19.8 16.2 17.70 -22.12 
1997 12.9 14.2 5.4 6.0 6.6 20.8 16.3 12.76 -27.50 
1998 14.4 15.9 4.8 5.3 5.8 21.7 16.9 5.90 -28.59 
1999 13.3 14.6 4.9 5.4 5.9 20.5 19.5 24.86 -5.48 
2000 16.5 18.2 5.6 6.1 6.7 24.9 22.4 18.70 -11.35 
2001 19.6 21.5 5.9 6.5 7.1 28.7 26.2 17.76 -9.39 
2002 22.5 24.8 5.6 6.2 6.8 31.6 27.2 8.97 -16.06 
2003 28.9 31.8 5.7 6.2 6.9 38.7 33.9 6.02 -14.24 
2004 35.2 38.7 5.3 5.8 6.4 45.1 44.7 13.34 -0.91 
2005 42.3 46.5 5.5 6.0 6.6 53.2 48.6 4.32 -9.32 
2006 55.4 60.9 5.9 6.5 7.2 68.1 59.2 -2.85 -14.97 
2007 65.0 71.5 6.3 6.9 7.6 79.0 69.4 -2.97 -13.91 
2008 72.1 79.3 7.4 8.1 8.9 88.2 81.4 2.57 -8.36 
2009 71.3 78.5 6.5 7.1 7.9 86.3 77.5 -1.31 -11.46 
2010 94.0 103.4 7.8 8.6 9.5 112.9 102.1 -1.26 -10.56 
2011 106.5 117.1 8.5 9.3 10.3 127.4 122.1 4.08 -4.34 
2012 113.0 124.3 8.6 9.5 10.4 134.7 132.9 6.49 -1.37 
2013 124.1 136.5 9.9 10.9 12.0 148.5 152.3 10.41 2.55 
2014 125.9 138.5 10.3 11.4 12.5 151.0 159.1 12.91 5.05 
2015 117.9 129.7 8.5 9.3 10.2 139.9 147.8 12.28 5.35 

          
數據來源：表 1、3 和 4 
注：FOB 值經過 1.1 的因子調整後轉換為 CIF 值。 

 

                                                      
3 但不是為了規避進口關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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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服務貿易的官方數據 

 

美國公佈了雙邊服務貿易數據。不幸的是，中國目前並沒有公佈此類數據。根

據美國的官方數據，下面的表 7 展示了中美之間的雙邊服務貿易值。雙邊服務貿易在

2006 年大致平衡，相互的貿易額每年大約 100 億美元。從那以後，美國出口到中國的

服務就快速增長，到 2015 年達到 484 億美元，相比之下，中國出口到美國的服務是

151 億美元，造成美國 333 億美元的盈餘。但是，中國不完全的數據顯示，在 2015

年，美國服務貿易順差高達約 450 億美元。美國在服務貿易的順差很可能會持續增長

很長時間，因為在美國的中國學生和遊客會迅速增加支出總額，而且美國的金融服務

業在中國也有擴張的可能性。 

 
表 7： 美國官方服務貿易數據（單位：十億美元）  

 美國出口中國的服務 美國從中國進口的服務 中美服務貿易差額 
1989 N.A. N.A. N.A. 
1990 N.A. N.A. N.A. 
1991 N.A. N.A. N.A. 
1992 1.6 1.0 -0.6 
1993 1.9 1.3 -0.6 
1994 2.0 1.5 -0.5 
1995 2.5 1.7 -0.8 
1996 3.2 1.9 -1.3 
1997 3.6 2.2 -1.4 
1998 3.9 2.3 -1.6 
1999 4.0 2.7 -1.3 
2000 5.1 3.2 -1.9 
2001 5.4 3.6 -1.8 
2002 5.8 4.5 -1.3 
2003 5.9 4.3 -1.6 
2004 7.3 6.2 -1.1 
2005 8.7 6.9 -1.8 
2006 10.6 10.1 -0.4 
2007 13.1 11.8 -1.3 
2008 15.8 10.9 -4.9 
2009 17.1 9.6 -7.5 
2010 22.5 10.6 -11.9 
2011 28.4 11.8 -16.7 
2012 33.0 13.0 -20.0 
2013 37.5 13.9 -23.6 
2014 44.5 14.0 -30.5 
2015 48.4 15.1 -33.3 

數據來源：    
1998 年和之前：Fung、Lau 和 Xiong (2006) 
1999 年和之後：美國商務部經濟分析局，表 3.2 
按地區和國家劃分的美國服務業國際貿易，經季節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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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美貿易差額在商品和服務方面的測算匯總 

 

表 8 中，我們展示了中美貿易在商品和服務兩方面的測算的匯總以及隱含的中美

貿易差額。根據美國官方數據，就總價值而言，中美貿易差額從 3,175 億美元下降至

2015 年的 2,841 億美元。如果對美國服務貿易順差的估算採用 450 億美元這一數據，

中美貿易差額會被進一步降低至 2,721 億美元，仍然是一個龐大數額。 

   

表 8： 中美商品和服務貿易差額，經轉口調整（單位：十億美元） 
年份 本文估計的中美商品貿易

差額 
中美服務貿易差額 本文估計的中美商品和服

務貿易差額 
 FOB，經香港轉口調整  商品以出口數據為基礎，

經香港轉口調整 
 以出口數據為基礎 美國官方數據 服務以美國官方數據為基

礎 
1989 5.0 N.A. 0 
1990 8.7 N.A. 0 
1991 10.4 N.A. 0 
1992 15.4 -0.6 14.8 
1993 25.0 -0.6 24.4 
1994 31.8 -0.5 31.3 
1995 33.4 -0.8 32.6 
1996 35.8 -1.31 34.5 
1997 42.8 -1.4 41.4 
1998 46.8 -1.6 45.2 
1999 52.8 -1.301 51.5 
2000 63.1 -1.897 61.2 
2001 59.0 -1.794 57.2 
2002 73.0 -1.312 71.7 
2003 88.2 -1.623 86.6 
2004 116.8 -1.118 115.7 
2005 149.9 -1.841 148.1 
2006 178.6 -0.438 178.2 
2007 198.1 -1.336 196.8 
2008 209.1 -4.921 204.1 
2009 172.7 -7.501 165.2 
2010 215.7 -11.891 203.8 
2011 243.1 -16.654 226.5 
2012 265.0 -19.999 245.0 
2013 268.0 -23.615 244.4 
2014 294.1 -30.516 263.6 
2015 317.4 -33.336 284.1 

數據來源： 表 4 和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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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出口商品和服務所產生的國內附加值 

 

出口總值並不是測算出口國利益的可靠指標。例如，雖然大部分蘋果手機是在中

國組裝的，而每部的出口值將近 500 美元，但每部在中國組裝的蘋果手機對中國的附

加值都不超過 20 美元，附加值占總產值的比例為 4%。一個更有用的衡量出口國收益

的指標是直接或間接由出口產生的國內附加值（或等同於國內生產總值）。陳錫康教

授以及其在中國科學院的同事利用 2015 年中美兩個國家投入佔用產出表測算了相對於

商品和服務出口額的附加值，其方法類似於陳錫康等 (2006, 2009, 2012) 和劉遵義等 

(2007) 所採用的方法。我們將結果總結在下表 9 中。 

 

表 9：中美貿易差額（附加值）（單位：十億美元） 
 中國出口到美國 美國出口到中國 貿易差額 
(1) 直接出口商品總值 (FOB) 409.21 117.87 291.35 
(2) 直接出口商品附加值 263.80 102.01 161.79 
(3) 經香港轉口商品總值 34.57 8.47 26.10 
(4) 經香港轉口商品附加值 21.71 6.56 15.15 
(5) 服務業出口總值（依據美國服務業貿易

數據） 
15.11 48.44 -33.34 

(6) 服務業出口總值（依據中國不完全服務

業貿易數據） 
N.A. N.A. -45.34 

(7) 服務業出口附加值（依據美國服務業貿

易數據） 
13.06 45.04 -31.98 

(8) 服務業出口附加值（依據中國不完全服

務業貿易數據） 
N.A. N.A. -44.19 

(9) 出口商品總值（包括轉口 (1) + (3)） 443.78 126.34 317.45 
(10) 出口商品附加值（包括轉口 (2) + (4)） 285.51 108.57 176.94 
(11) 出口商品和服務總值（依據美國服務

業貿易數據 (9) + (5) ） 
458.89 174.78 284.11 

(12) 出口商品和服務總值（依據中國不完

全服務業貿易數據 (9) + (6)） 
N.A. N.A. 272.11 

(13)出口商品和服務附加值（依據美國服務

業貿易數據 (10) + (7)） 
298.57 153.61 144.96 

(14)出口商品和服務附加值（依據中國不完

全服務業貿易數據 (10) + (8)） 
N.A. N.A. 132.74 

    
數據來源：    
表 1、2、4 和 7    
附加值源自陳錫康教授以及其在中國科學院的同事之估計。 
中美服務業貿易差額的總值和附加值的估計源自劉遵義教授，數據取自中國不完全數據。 

 

通過加入經過香港的轉口，中美貿易差額從 2,913 億美元增加至 3,175 億美元。再

加入服務貿易後，中美貿易差額從 3,175 億美元減少至 2,841 億美元與 2,721 億美元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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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若考慮附加值而非總產值，僅就商品而言，包括轉口的中美貿易差額可以估算為

1,769 億美元（基於調整後的離岸價格數據估算的 3,175 億美元）。如果加入商品和服

務的雙邊貿易額，以附加值計的中美貿易差額在 2015 年可以估算為 1,450 億美元與

1,327 億美元之間。 

 

7. 結論 

 

雖然小的差異仍然存在，但我們只用離岸價格計算的出口數據，已經較大程度地

調和了中美官方貿易數據的差異（見上文中的表 5 和 6）。至於仍然存在的中美貿易

數據的差異，我們認為有幾個可能的原因：首先，出發和抵達的日期有出入，以致於

一個國家在某一年的出口可能被另一個國家記錄為下一年的進口。如果出口額快速地

增加或減少，這種差異會相當明顯。但是，這些差異頂多可以解釋某一年一至兩個月

的出口額，並在之後應正常化。其次，對 FOB-CIF 的實際調整可能與我們的隱式假設

不一致，因為從中國到美國以及從美國到中國的保險費與運費可能不對稱。第三，可

能會有出口商、進口商以及轉口貿易商因各種原因而高報或低報價格的情況，例如為

了規避資本控制、利潤稅以及進口關稅。 

 

可惜的是，中國並沒有雙邊服務貿易的官方數據。根據美國雙邊服務貿易的數

據，就附加值而言，在 2015 年，中美商品及服務的總貿易差額可被估算為 1,450 億美

元。中國不完全的服務貿易數據則顯示就附加值而言，中美 2015 年的貿易差額可被估

算為 1,327 億美元。儘管這些數字仍然巨大且顯著，與 2015 年根據美國官方商品貿易

總值測算的 3,674 億美元相比，它們已經是大幅度減少了（見表 1）。 

 

有一種由美國得益的服務付費或未能反映於雙邊服務貿易的數據中，這部分是支

付給美國公司的子公司的特許權使用費和許可費，例如美國蘋果公司和高通公司，它

們在第三方國家和地區例如愛爾蘭和荷屬安地列斯群島有指定支付地點且不需要匯回

美國。這些數字在貿易數據上顯示為從這些第三方國家而非從美國出口到中國的服

務。它們數額巨大，並且在國內附加值上近乎為 100%。如果可以把這部分數據予以準

確鑒別和恰當地歸入測算，就附加值而言的中美貿易差額會進一步減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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